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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安排，农业部成立了蓬莱19-3油田溢油

事故渔业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启动了渔业应急处置程序，加强渔业资源调查

监测，开展养殖损害排查分析，及时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，积极推动渔业索

赔行政调解工作，努力帮助渔民群众挽回损失。经过多轮艰苦谈判，养殖渔

民和渔业资源获赔13.5亿元，为渔民和渔业发展争取了最大的利益。经过农

业部和有关部门、地方政府的艰苦努力，养殖渔业赔偿补偿资金发放工作已

基本完成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生态修复和养护计划全面启动。农业部还及时

组织开展广东汕尾沉船及福建赤潮等渔业处置工作，组织指导各地开展调查

处理，减轻渔业和渔民损失，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。

农业部积极推进建立健全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机制，参与各类涉渔规划、

工程环评报告审查，并严格把关。2012年，共参与审查各类工程建设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131项。

（三）船舶环境保护管理

2012年，全国海事系统继续在沿海和长江、珠江、黑龙江水域开展限制

船舶污染物排放专项行动，全年，共对3658艘船舶排污设备实施铅封，铅封

率达到99%，减排船舶残油、污油水近202.32万吨。

2012年，直属海事系统共实施船舶防污染检查122922艘次，船舶洗舱、

清舱、驱气审批3059艘次，舷外拷铲及油漆作业审批1464艘次，拆船作业审

批199艘次，船舶污染应急计划审批3171艘次，《程序与布置手册》的审批

56艘次，签发《油类记录簿》、《垃圾记录簿》和《货物记录簿》17310艘

次，签发《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》8675艘次，船舶油

污水接受处理75574艘次，船舶垃圾接收处理359446艘次，船舶其它污染物

接收处理15532艘次，压载水排放或接收36660艘次。



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评价采用《海水水质标准》(GB3097-1997)，评价

项目包括：pH、溶解氧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大肠菌群、无机

氮、非离子氨、活性磷酸盐、汞、镉、铅、六价铬、总铬、砷、铜、锌、

硒、镍、氰化物、硫化物、挥发性酚、石油类、六六六、滴滴涕、马拉硫

磷、甲基对硫磷、苯并（a）芘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，共28项，达标评价按

二类标准限值；水质状况和富营养化状况评价采用《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

范》（HJ442-2008）；海水浴场水质评价参照《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》

（HJ442-2008），评价项目为粪大肠菌群、漂浮物质和石油类，共3项。

海洋重要渔业水域海水水质评价标准采用《渔业水质标准》（GB11607-

89），其中未包含的项目，采用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3097-1997），海水

鱼虾类产卵场、索饵场及水生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

参照一类标准值，其它参照二类标准限值，评价项目包括：石油类、非离子

氨、挥发性酚、铜、锌、铅、镉、汞、砷，共9项。

生物多样性评价采用《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》（HJ442-2008）。

近岸海域和海洋重要渔业水域沉积物质量评价采用《海洋沉积物质量标

准》（GB18668-2002），达标评价按一类标准限值，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评

价项目包括：铬、石油类、砷、铜、锌、镉、铅、总汞、有机碳、硫化物，

共10项；海洋重要渔业水域沉积物质量评价项目包括：石油类、铜、镉、

锌、铅、汞、砷，共7项。

入海河流水质评价采用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，评

价项目为pH、溶解氧、高锰酸钾指数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

氮、总磷、铜、锌、氟化物、硒、砷、汞、镉、六价铬、铅、氰化物、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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酚、石油类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硫化物，共21项；入海河流监测断面水质

达标评价参照该断面水质环境功能区类别。

水质和沉积物类别评价方法均采用单因子判别法。监测因子点位超标率

为区域超标点位占全部点位的比例。



国家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于1994年成立，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沿海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各级环境监测站组成（不包括台湾省、香港特别行政

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），网络成员单位共74个。

2002年，在大连、天津、青岛、舟山、厦门、深圳和北海设立了中国环

境监测总站近岸海域环境监测分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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